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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公布眉山市人民政府 2024年度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眉府办发〔2024〕7号

天府新区眉山管委会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：

为规范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，促进依法决策、科学决策、

民主决策，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

条例》《眉山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有关规定，经市委、市

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眉山市人民政府 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
目录》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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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请各承办部门（单位）按照《眉山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

规定》要求，及时制定工作方案，组织起草决策草案，按时完成

决策事项。

二、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按照《眉山市重大行

政决策程序规定》要求，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

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，确保程序正当、过程公

开、责任明确。各承办部门（单位）未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相关程

序的，不得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审议。

三、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后，应通过政府网站、政府公报等多

渠道发布。

四、各承办部门（单位）要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的档案管理，

对决策立项和决策过程中形成的法定程序印证材料，应及时整理

归档，实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。

附件：眉山市人民政府 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4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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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眉山市人民政府 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序号 承办单位 决策事项名称 决策类型 履行程序要求

1 市发展改革委

眉山市关于深化开发区管理制

度改革 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

展实施方案

政策措施类 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

2 市发展改革委
眉山主城区居民用气价格联动

疏导方案
重大事项类

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

集体讨论决定

3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眉山化工园区一体化发展规划 规划类
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

集体讨论决定

4 市教体局
眉山市深化产教融合提升现代

职业教育质量的若干措施
政策措施类

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核、

集体讨论决定

5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
眉山市中心城区和甘眉工业园

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
规划类

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

集体讨论决定

6 市生态环境局 眉山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政策措施类
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

集体讨论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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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承办单位 决策事项名称 决策类型 履行程序要求

7 市生态环境局
美丽眉山建设规划

（2023—2035年）
规划类

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

集体讨论决定

8 市生态环境局 眉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政策措施类
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

集体讨论决定

9 市交通运输局 眉山港总体规划（修编） 规划类
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

集体讨论决定

10 市水利局 眉山市天府水网建设规划 规划类
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

集体讨论决定

11 市医疗保障局
眉山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管理办法
政策措施类

公众参与、风险评估、听证、合法性审核、集体

讨论决定

12 市气象局 眉山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政策措施类
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

集体讨论决定


